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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辦理 2012 年第 8 屆技職之光遴選及表揚計畫 

一、目的： 

教育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為鼓勵技職校院師生踴躍參與國際性技藝能

競賽，爭取榮譽，特訂定本計畫，以肯定其傑出事蹟，並增進社會大

眾就讀技職學校意願。 

二、推薦單位： 

各公私立高級職業學校、高中附設職業類科學校、綜合高中、公私立

技專校院（以下簡稱技職校院）。 

三、推薦對象及條件： 

(一)競賽卓越獎：技職校院師生於 100 學年度（100 年 8 月 1 日至 101

年 7 月 31 日）期間獲得國際性技藝能競賽卓越表現及獎項者，

請各技職校院踴躍推薦,各校各類別競賽推薦件數不限（學生報

名及參賽時需具學生資格）。 

(二)技職傑出獎：技職校院學生具有傑出表現，其優秀事蹟能展現技

職教育特色與優勢，足堪作為技職學生之典範者，如：專業證照

取得、發明展得獎或其他技職教育領域等皆可提出，請各校擇優

推薦，登錄推薦不限件數，但請各領域類別擇優提名 1件。 

四、辦理時程： 

(一)遴選與表揚每年辦理 1次。 

(二)作業時程如下： 

1.受理推薦：100 學年度上網推薦於 101 年 7 月 31 日前。 

2.推薦資料彙整：101 年 8 月 31 日前。 

3.遴選會議：101 年 9 月 30 日前。 

4.頒獎表揚：101 年 12 月中旬前。 

五、推薦程序： 

(一)各推薦學校請於期限內至「技職風雲榜」網站（網址：

http://me.moe.edu.tw/award/data/），登錄時務必上載相關資

料，推薦競賽卓越獎需提出競賽參與國家數、競賽規程、競賽內

容及得獎證明等資料，以玆佐證；推薦技職傑出獎需上載相關資

料及證明影本，以玆證明，各校各領域類別請擇優提名 1 件（請

於登錄資料加註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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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上開情形之推薦，不符推薦程序、推薦逾期或資料不齊全者，均

不予受理。 

(三)各校帳號密碼之登錄相關事宜，請逕洽技專校院招生策進總會黃

定國先生，電話：02-27773827 轉 11。 

六、遴選方式： 

本部將至「技職風雲榜」網站各校所登錄之資料進行彙整，邀集各領

域專家學者及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等召開得獎人遴選會

議，共同遴選出各類得獎者。 

(一)競賽卓越獎遴選參照原則為：  

1.競賽主題與技職教育之相關性。 

2.競賽於專業領域中國際地位。 

3.競賽規模（包括參與競賽國家數、人數、獎項數量等）。 

4.本國選手於競賽中所獲名次。 

5.各類競賽擇優表揚。 

(二)技職傑出獎遴選參照原則為： 

1.發明獎達人：發明展得獎以參加國家數及規模與學生得獎獎牌及

作品件數考量，擇優表揚。 

2.證照達人：取得專業證照表現優異，先區分高職組及技專組，再

依學生科系別與取得證照數量及品質高低，擇優表揚。  

3.學生若有其他傑出表現，其優秀事蹟能展現技職教育特色與優

勢，足堪作為技職校院學生之典範者，擇優表揚。 

(三)本屆仍繼續頒發「團體獎」，表揚獲獎項以及登錄最多之學校，

爰請各校踴躍上網登錄推薦。 

(四)本遴選計畫擇優表揚優秀技職校院師生，如無適當得獎者，得從

缺。 

(五)得獎名單除正式通知外，另將公布於「技職風雲榜」網站及本部

技職司資訊傳播網。 

七、表揚方式 

舉辦頒獎典禮，以榮譽表揚為主，頒發每位得獎者及學校獎座乙幀。 


